
1 4 -

住房公积金无法通过信息系统查询或不认可住房
公积金推算收入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

收入证明（公积金中心模板） 1 1

非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 收入证明（公积金中心模板） 1 1

3 1 1

4 借款人、抵押人婚姻状况 已婚 结婚证（婚姻状况不可查询） 1 1

5 1 1

6 2 2

7 - 2

8 - 1

9 - 1

10
主申请人、配偶异地住房

公积金缴存状况
住房公积金无法通过信息系统查询 异地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出具的缴存、贷款证明 1 1

11 1 1

12 1 1

13 1 1

14 1 1

15 1 1

      2、住房公积金无法通过信息系统查询或不认可住房公积金推算收入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可以提供收入证明及6个月银行工资流水等材
料证明其收入。

主申请人、配偶收入证明（北部湾银行模板）

主申请人、配偶半年银行流水（收入在8000元以上需要）

柳州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委托贷款办理材料一览表（北部湾银行组合贷款）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阶段性担保承诺书

主申请人、配偶、抵押人身份证

首付款发票或收据或资金托管凭证

序号

2

材料名称　

评估报告书

一手房 二手房

主申请人、配偶北部湾银行借记卡（用于扣款还贷，并在主借款人卡上存足三个月月供金额并提供余额证明）

备注：1、借款申请人配偶不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的，有固定收入的，除需出具收入证明外，还需提供合法的营业执照、纳税证明或劳动合同（合
同期一年以上）、领取薪酬凭证等佐证材料的原件。

主申请人、配偶房产局查档证明

网签备案购房合同或房屋买卖合同

房产证或不动产权证

贷款收款存折或银行储蓄卡

婚姻证明（能够证明婚姻状况的结婚证、离婚证、离婚协议书、财产分配协议、法院判决书）

主申请人、配偶收入状况


